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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就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说明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科防务”或“公司”）拟向

西安恒达微波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恒达”）及江苏恒达微波技术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恒达”）全体股东以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以及

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西安恒达 100%股权及江苏恒达 100%股权。同时，公司拟向

不超过 10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债券及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配套资金拟用于支付购买标的资产的现金对价、支付本次交易中介

机构费用、补充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属于上市公司股价敏感

信息。 

雷科防务与交易对方在此次交易事宜中，严格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

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规定，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要求，遵循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密制度》、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及《江苏雷科防务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

措施，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制度，有效做好了股价敏感信息的保密管理工作。

现将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说明如下：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完善上市公司股票停复牌制度的指导意见》，为最大

限度保障交易机会、增强市场流动性，公司此次筹划发行可转换债券、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未申请停牌。2019年 1月 24日，公司召开

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

转换债券、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文

件，并于 2019年 1月 26日刊登了相关公告。 2019年 1月 31 日，公司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9】第 3号］（以下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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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问询函》”）。根据《问询函》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

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并于 2019年 2月 15日披露的《关于对江苏雷科

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等相

关公告。 

为了保证本次交易的保密性，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初步磋商时，采用

小范围现场会谈的方式进行。每次现场会谈之前，公司董事会秘书明确告知对方

防范内幕交易的相关规定。公司在项目启动之时即与交易对方、标的公司以及相

关中介机构签署保密协议，并登记了相关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本次事项的进程备

忘录。保证内幕信息处在可控范围内，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被要求严格遵循公司

保密制度，履行保密义务，在上市公司股价敏感信息披露前，不公开或泄露该信

息，不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 

公司严格控制信息知情人员范围，尽量缩短信息流转的路径，缩小信息扩散

的范围，监控公司网络系统，采取在信息公开披露前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重

大信息指定专人报送和保管等有效措施使得无权接触的人员不能轻易知晓具体

情节。对于重组工作推进而不同程度接触到相关信息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财

务人员、公司内部信息技术人员等经办人员，公司亦加强法制教育，提高思想认

识，防范于未然，有效的做好了信息保密工作。 

公司就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事项前 6个月至今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及亲属

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自查，本次自查范围包括：雷科防务

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知情人；标的公司现任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交易对方涉及的全部自然人；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

经办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及年满 18周岁的子女。 

综上，在此次交易中，公司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效做好了股价

敏感信息的保密管理工作，未出现股价敏感重大信息泄露等违规行为、也未出现

相关内幕知情人利用内幕消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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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发行可转换债券、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

制度的说明》盖章页）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21日 

 


